附件2
防城港市2024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桂财工交〔2025〕33号）精神，本次下达防城港市2024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674.70万元，其中：出租车费改税补贴资金258.40万元；涨价补助补贴资金416.30万元(其中包括：95128约车服务电话推广应用和运营维护补助资金10万元、出租车行业加快电动化补助资金141.06万元、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市级分中心建设及运营维护补助资金50万元、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4万元、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运营补助资金211.24万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分配方案如下：

一、出租车补贴范围和对象
凡在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办理了道路运输证且证件持续有效的巡游出租车经营者，按照实际运营月数计算的方法申领补贴资金，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同一经营指标更新车辆间隔超过15天的扣减0.5个有效月；超过30天的扣减1个有效月，以此类推。
（二）同一经营指标累计有效月不得超过12个月。
（三）补贴标准。出租汽车实行按车辆数和实际运营月数平均给与补贴，按照自治区财政分配给我市的费改税补贴资金和涨价补助补贴资金中的“出租车行业加快电动化”补助资金总额及全市申报统计车辆数据计算确定补贴标准。
1.费改税补贴资金。该资金主要分配给使用燃油的巡游出租汽车，补贴资金共计258.40万元。2024年度全市共有362辆巡游出租汽车申请补贴，合计营运4174月，补贴标准约为619.07元/月（详见附表6）。
	附件6     2024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表

（出租车费改税补贴）        

	序号
	市、县（市、区）
	车辆数量（辆）
	2024年实际运营
月数合计（月）
	补贴标准
（元/月）
	补助金额(元)

	
	
	1
	2
	3=4÷2
	4=2×3

	1
	港口区
	123
	1456
	619.07
	901366

	2
	防城区
	101
	1171
	619.07
	724931

	3
	东兴市
	116
	1305.5
	619.07
	808198

	4
	上思县
	22
	241.5
	619.07
	149505

	合计
	362
	4174
	
	2584000


2.涨价补助补贴资金中的“出租车行业加快电动化”补助资金。下达我市出租车行业加快电动化补贴资金共计141.06万元。2024年度全市共有124辆电动化巡游出租汽车申请补贴，补贴标准约为1488.76元/月（详见附表7）。

	附件7     2024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表

（出租车行业加快电动化补贴）  

	

	

	序号
	县（市、区）
	车辆数（辆）
	2024年实际运营月合计（月）
	补贴标准
（月）
	补贴金额

	1
	港口区
	83
	725.5
	1488.76
	1080095

	2　
	防城区
	11　
	　 35.5
	　  1488.76
	52851　

	3　
	　东兴市
	14　
	72　
	1488.76　
	107191　

	4
	上思县
	16
	114.5
	1488.76 
	170463 

	合计
	124
	947.5
	　
	1410600

	


为促进我市出租车行业加快电动化，上述2项补贴资金在“十四五”期间给予新能源出租车的比例逐年增加，给予燃油出租车的比例逐年减少，具体要求另行规定。
县（市、区）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局下达到各相关县（市）财政局，由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向当地财政申请后拨付到相关企业。
二、95128约车服务电话推广应用和运营维护补助资金分配

该项资金共计10万元，用于95128约车服务电话开通和运营维护。我市的95128约车服务是由广西蛋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开通、运营和维护的，因此该项资金全部用于补助广西蛋卷科技有限公司。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局拨付到市交通运输局后，再由市交通运输局拨付到相关企业。

三、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市级分中心建设及运营维护补助资金分配
该项资金共计50万元。我市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市级分中心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运营维护。该项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局拨付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据实支出。
四、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资金分配。

该项资金共计4万元，防城港市投发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新增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共汽车数量2辆，按2万元/辆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购置补助。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局下达到各相关县（市、区）财政局后，由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向当地财政申请后拨付到相关企业。
五、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运营补助资金分配

该项资金共计211.24万元，经审核各县（市区）的申报材料，我市2024年底共有新能源公交车107辆，补贴标准约为1763.66元/月（详见附表8）。
	附件8       2024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表

（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运营补贴）      

	

	序
号
	县
（市区）
	2024年运营里程
达到补贴标准节
能与新能源公交
车辆数（辆）
	补贴标准折算系数
	2024年实际运营月数合计（月）
	2024年实际
运营补贴标准折算系数月数合计（补贴标准折算系数
*运营月数）
	补贴标
准(元/标台月)
	补贴金额(元)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10=4*7
+5*8+6*9
	11
	12=10*11

	
	
	
	6≤
L＜8
	8≤
L＜10
	L≥10

	6≤
L＜8
	8≤
L＜10
	L≥10

	6≤
L＜8
	8≤
L＜10
	L≥10

	
	
	

	1
	港口区
	46
	6
	30
	10
	0.67
	1
	1.33
	70.5
	354
	120
	560.835
	1763.66
	989123

	2
	东兴市
	31
	10
	21
	
	0.67
	1
	
	18
	250.5
	
	262.56
	1763.66
	463068

	3
	上思县
	30
	
	26
	4
	
	1
	1.33
	
	310.5
	48
	374.34
	1763.66
	660209

	合计
	107
	16
	77
	14
	
	
	
	88.5
	915
	168
	1197.735
	
	2112400


各县（市、区）部分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局下达到各相关县（市）财政局，由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向当地财政申请后拨付到相关企业。
六、补贴资金申报、下拨、兑现及管理

（一）补贴资金的申报。补贴资金核定由各县（市、区）负责审核申报，核定符合条件后方可上报，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根据各县（市、区）申报的实际情况进行分配。
（二）补贴资金的下拨。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由各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制定具体的补贴资金发放实施办法报人民政府审定，以确保财政补贴政策和补贴资金落实到位。市财政局下达资金到各县（市、区）财政局后，由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向当地财政局申请并及时拨付到各补贴对象。
（三）补贴资金的兑付。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应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发放到相关运输企业经营者手中，并将有关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报市交通运输局和同级财政部门。
（四）补贴资金要做好账务管理。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要做好相应的帐务登记，反映财政对运输企业经营者的补贴，核算补贴资金的收、支、结余情况。
（五）补贴资金发放真实可靠。各相关运输企业要如实报告有关享受补贴的车辆数据资料，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认真核实，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可靠。具体要求做到：一是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运输企业要严格补贴资金发放管理，不得截留、挪用，不得强制以补贴款抵交任何款项；二是明确企业主体责任，运输企业需建立补贴资金管理制度及流程，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企业申请资金相关材料需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三是在发放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由各县（市、区）统筹下达的资金，重新核查后再进行发放。四是对凡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骗取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